


列席者

黃漢豪太平紳士

高富士先生

丁雄基先生

謝潤泉先生

許惠強先生

袁耀邦先生

陳升惕先生

駱潔霞女士

黃偉宏先生

葉炳華先生

趟克培先生

葉家昇先生

許嘉美女士

鍾志i每先生

周儉球先生

麥嘉為先生

林秀生先生

駱玉良先生

馮國鴻先生

聖l銘德先生

會巧儀女士

未克出席者：

黃良喜先生

蘇西智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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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宜人

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

香港警務處邊界警區指揮官

香港警務處大埔警區助理指揮官

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（大埔及北區）

規劃署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

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

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（大埔、 北區 、沙田及西貢）

康樂及艾化事務署北區康樂事務經理

食物環境衛生著北區環境衛生總監

地政總署北區地政處行政助理（地政）

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（北區）

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

香港警務處邊界警區警民關係主任

環境保護署署理首席環境保護主任（水質政策） 

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（水質政策）

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總工程師

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高級工程師

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（租約）／粉嶺

民政事務總署高級行政主任（2)2

康樂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（策劃事務）3

康樂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助理（策劃事務）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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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監歡迎到場旁聽的居民，並在會議前接收本永根先生及梁國

雄先生分別遞交的請願信件，信件內容是促請路政署加快興建粉嶺火

車站至嘉褔哪 一 段行人路的上蓋工程。

（會後按語：請願信件已於會後轉交路政署。）

2. 大會備悉黃良喜先生及蘇西智先生因事缺席，並批准兩人的休

假申請。

3. 主監歡迎所有出席會議的議員及政府部門代表，並

特別歡迎下列人土：

i) 環境保護署署理首席環境保護主伍（水質政策）鍾志海先生：

ii)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（水質政策）周儉球先生，

iii) 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總工程師麥嘉為先生﹔

iv) 渠務署顧問工程管理部高級工程師林秀生先生，

v)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（租約）／粉嶺駱玉良先生：

vi) 民政事務總署高級行政主任（2)2馮國鴻先生，

vii) 康樂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（策劃事務）3劉銘德先生﹔

viii) 康樂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助理（策晝j事務）3會巧儀女士，

ix)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葉家昇先生，及

x)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（北區）趙克培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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